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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電影學公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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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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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賄賂 

 保護證人及檢舉人 

 窩裡反條款 

 財產來源不明 

 洗錢 

 結語 

 

 

 

 反貪腐專責機構 

 私部門會計及審計 

 旋轉門條款 

 政府財政透明 



前言 

 電影「Z風暴」 
 

 片長：92分 

 上映日期：2014/07/04  

 

 古天樂：「香港廉政公署又花錢買廣告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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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聯合國反貪腐公約」是什麼？ 
 

 2003年10月底經聯合國大會通過，2005年12月生效，
包含歐盟在內，締約的國際組織已超過175個，在國際
上普遍受到重視，是聯合國第一份用來指導國際反貪腐
的法律文件。 

 

 指導並提供各國政府反貪腐的法制和政策，內容包括貪
腐行為的預防措施、定罪、國際合作和追繳資產等，建
立起全球反貪腐法律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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賄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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賄賂 

 胡志勇律師以女色（梁安瑩）、金錢等利益，賄
賂黃文彬警司，共同協助其利用Z基金掏空政府關
懷基金之計畫。 

 

 不是公務員也會犯賄賂罪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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賄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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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約第15條 
 向公職人員直接或間接行求、期約或交付不正當利益於
其本人、其他人員或實體，以使該公職人員於執行公務
時作為或不作為 

 公職人員為其本人、其他人員或實體直接或間接要求或
收受不正當利益，以作為該公職人員於執行公務時作為
或不作為之條件 

 

 公約第16條 
 賄賂外國公職人員或國際組織官員 

 



賄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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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楊國文／台北報導〕備受矚目的遠雄集團創辦
人趙藤雄涉林口A7、桃園八德等合宜住宅行賄弊案，
一審判趙4年半，前營建署長、桃園縣副縣長葉世文
涉收賄重判19年徒刑，但趙日前改口全部認罪，連一
審判無罪的新竹眷改案也承認期約行賄，高等法院今
判趙藤雄2年、緩刑5年，繳國庫2億，趙涉案部份已
定讞；葉被判21年，還可上訴。（臺灣高等法院104
年度矚上訴字第5號） 

 
自由時報104.12.25 

http://news.ltn.com.tw/news/society/breakingnews/1551381 

 

 



賄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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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竹縣五峰鄉鄉長、鄉公所祕書、公所建設課長
及公所主計室主任，涉嫌於2010年8月到2012年6
月間，分別以「賣水果」等理由掩護，收受廠商
現金賄賂，率領下屬一起去喝花酒，廠商除支付
包廂、酒女鐘點費外，每次還提供5千元讓官員裝
闊給小費，鄉長一審判決應執行有期徒刑6年6月，
褫奪公權5年。（臺灣新竹地方法院102年度原訴
字第2號刑事判決） 

 
ETtoday東森新聞雲102.7.10 

http://www.ettoday.net/news/20130710/238794.htm 

 

 



賄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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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貪污治罪條例  第4條第1項第5款、第5條第1項第
3款 
 對於違背職務之行為（或職務上之行為），要求、期約
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 

 

 貪污治罪條例  第11條第1-3項 
 對於公務員，關於違背職務之行為（或不違背職務之行
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 

 對於外國、大陸地區、香港或澳門之公務員，就跨區貿
易、投資或其他商業活動有關事項，為違背職務或不違
背職務之行賄行為。 

 



不是公務員

也會犯賄賂

罪嗎？ 

行賄罪 一般犯 

違背職務 

不違背職務 

收賄罪 身分犯 

違背職務 

不違背職務 

賄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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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賄罪 

構成要件 

客觀要件 

行為主體 

一般犯 

公務員 

行為客體 

賄賂 

其他不正利益 

行為情狀 

違背職務 

不違背職務 

行為態樣 行求、期約、交付 

主觀要件 故意 

賄賂 



賄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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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諸有事以財行求，得枉法者，坐贓論。不枉法者，
減二等。 
 不論所行求者枉法或不枉法皆為處罰，僅刑度有所不同
而已。 

 及同事共與者，首則並贓論，從者各依己分法。 
 首謀之人，要將所有的行賄財物合併計算價值，而隨從
之人則是個別就自己所出的部分計算。 

 「計贓論刑」制度 

 

唐律 六贓之制 職制律第47條 



賄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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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諸人有事，以財行求得枉法者，計所與財，坐
贓論。若有避難就易，所枉重者，從重論。 
 止言得枉法，不言不枉法者，無所欲枉，何用行求？行
求者，求得枉法也，然此之枉法有二層意： 
一則行求之後，官吏曲斷，已得枉法者； 

一則行求之後，官吏不為曲斷，事雖不枉，而行求之心實欲得
枉法也，故但以財行求，即得坐贓之罪。 

 其官吏刁蹬，用強生事，逼抑取受者，出錢人不
坐。  
 我國實務見解如20上字1940號判例：「上訴人交款果係
因某公務員之恐嚇，而非出於上訴人之求情，即為恐嚇
之被害人，自難律以行賄罪名。」 

 

清律 刑律受贓篇第5條 



 

 

保護證人及檢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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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證人及檢舉人 
 梁安瑩同意出面指證黃文彬警司、前高官徐懷景等收受賄
賂之不法情事後，由廉政公署加以保護 

 羅德永會計師事務所合夥人因檢舉而被殺害；商業罪案調
查科黃文彬警司太太因檢舉丈夫也導致人身安全遭遇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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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證人就沒有正義 
（If there is no witness without justice.） 

 

我國對於證人和檢舉人的保護充足嗎？ 

 

如何讓證人和檢舉人無後顧之憂？ 



保護證人及檢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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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約第32條  保護證人、鑑定人和被害人 

 應依其國家法律制度並在其能力所及範圍內採取適當之
措施，為本公約所定犯罪作證之證人及鑑定人，並酌情
為其親屬及其他與其關係密切者，提供有效之保護，使
其免於遭到可能之報復或恐嚇。 

 本條各項規定尚應適用於同時具證人身分之被害人。 

 

 公約第33條  保護檢舉人 

 應在國家法律制度中納入適當措施，以利對出於善意及
具合理之事證向主管機關檢舉涉及本公約所定犯罪事實
之任何人，提供保護，使其不致受到任何不公正待遇。 

 



保護證人及檢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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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日報 
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headline/20101218/33045752/ 



保護證人及檢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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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時報  

http://news.ltn.com.tw/news/society/breakingnews/1247950 

癌末里長檢舉廢土被打死  6凶嫌判賠358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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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人保護法 

 

 

第15條：「檢舉人、告發
人、告訴人或被害人有保
護必要時，準用保護證人
之規定。」 

 

保護證人及檢舉人 

 
貪污治罪條例 

第18條：「貪污瀆職案件之
檢舉人應予獎勵及保護；其
辦法由行政院定之。」 
 

 
 

獎勵保護檢舉貪污瀆職辦法 
 

 



保護證人及檢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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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證人保護 
 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12條 

 家庭暴力防治法--第19條 

 入出國及移民法--第43條 

 被害人保護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 

 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 

 家庭暴力防治法--第19條 

 入出國及移民法--第7章 跨國（境）人口販運防制及被
害人保護 

 檢舉人保護 
 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11條 

 

 

 



保護證人及檢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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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行法不足之處   ※ 
 

獎勵保護檢舉貪污瀆職辦法 
 著重獎金之給與，但欠缺對於揭弊者之具體保護措施。 

證人保護法 
 雖有保護證人之規定，然僅規範特定重大刑事案件證人之保
護，對於揭發政府機關濫用行政資源之揭弊者，則不在保護
之列。 

公務人員保障法 
 雖提供公務人員有關權益之保障及救濟，惟對於揭弊者身分
保密及人身安全之保障亦付之闕如，且尚無法適用於揭發政
府機關貪腐行為之社會大眾。 

 

 

 



保護證人及檢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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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揭弊者保護法」草案  ※ 

揭弊範圍 

故意犯刑法瀆職罪章之罪。 

犯貪污治罪條例之罪。 

違反公務員服務法而情節重大。 

違反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而情節重大。 

保護對象 

揭弊者 

揭弊者之密切關係人（揭弊者之配偶、直系血親或其他身分上或生
活上有密切關係之人） 

不當措施之禁止 

不利於其身分、官職等級、俸給薪資、獎金之處分、不合理之管理
措施或有關工作條件之處置。 

終止、解除或變更其依法令、契約或習慣上所應享有之權益。 

為強暴、脅迫、侮辱、騷擾或其他干擾之行為。 

 

 

 



保護證人及檢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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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益通報者保護法」草案  ※ 

 公益通報者 

 受雇主之僱用而從事工作獲致工資者。 

 承攬契約之承攬人。 

 委任契約之受任人。 

 派遣契約之派遣勞工。 

 其他有直接為他人提供勞務但未具勞僱關係者。 

 公益通報事由 

 重大刑事案件（違犯公共危險罪章、侵占罪章、詐欺背信及重利罪章、妨
礙電腦使用罪章） 

 金融案件（違反銀行法、金融控股公司法、信用合作社法、信託業法、票
券金融管理法、證券交易法、期貨交易法或公平交易法） 

 污染案件（違反空氣污染防制法、水污染防治法、海洋污染防治法、廢棄
物清理法、環境用藥管理法或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 

 食安案件（違反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藥事法） 

 勞動案件（違反勞動基準法、職業安全衛生法） 

 其他 

 

 

 



保護證人及檢舉人 
自由時報 
http://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1724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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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證人及檢舉人 

 獎勵保護檢舉貪污瀆職辦法 

「獎勵保護檢舉貪污瀆職辦法」於105年3月16日修正
發布，修正重點包含： 

  擴大檢舉獎金之給與範圍。 

 對於檢舉事實與判決書所載之事實雖有不同，惟對案
件查獲有直接重要幫助者，亦應酌給獎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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窩裡反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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窩裡反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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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德永會計師願意出面指證Z基金違法。 

 

 公約第37條  與執法機關之合作 

 鼓勵參與或曾參與觸犯本公約所定犯罪之人提供有助於
主管機關偵查和取證之情報。 

 對在本公約所定犯罪之偵查或起訴中提供實質性配合
（合作）之被告（或人），應考慮訂定在適當之情況減
輕處罰之可能性。 

 為此類人員提供之保護，準用公約第32條規定。 

 



窩裡反條款 

 彰化地檢署偵辦頂新飼料
油案，越南大幸福負責人
楊振益供稱，頂新知道自
己購買的是飼料油，也坦
承回台串供，他原打算爭
取轉為汙點證人，供述罪
行以換取減輕或免除刑罰，
但彰化地檢署早已掌握更
多事證，表明「我們知道
的比你講的還要多，為時
已晚」，拒絕楊的要求。 

29 
ETtoday東森新聞雲103.10.19 

http://www.ettoday.net/news/20141019/415094.htm 



窩裡反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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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貪污治罪條例」第8條 
 於犯罪後自首，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免除其刑。 

 在偵查中自白，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 

 「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8條 
 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犯罪組織者自首，因其提供資料，而查
獲該犯罪組織者，減輕或免除其刑。 

 非犯罪組織之成員而資助犯罪組織者自首，並因其提供資料，而
查獲其所資助之犯罪組織者，減輕或免除其刑。 

 「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8條第1項及第4項 
 自首或自白，並供述全部槍砲、彈藥、刀械之來源及去向，因而
查獲者，減輕或免除其刑。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 
 供出毒品來源，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 



窩裡反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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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證人保護法」第14條第1項 

 
第二條所列刑事案件之被告或犯罪嫌疑人 

於偵查中供述與該案案情有重要關係之待證事項或

其他正犯或共犯之犯罪事證 

因而使檢察官得以追訴該案之其他正犯或共犯者 

以經檢察官事先同意者為限 

就其因供述所涉之犯罪，減輕或免除其刑 



窩裡反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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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名例律第32條 
 共犯逃亡，相捕自首可免、減刑罰 

 

 明．名例律第26條 
 凡犯罪共逃亡，其輕罪囚能捕獲重罪囚而首告，及輕重
罪相等，但獲一半以上首告者，皆免其罪…… 

 

 清．名例律第25條 
 其強、竊盜，若能捕獲同伴解官者，亦得免罪，又依常
人一體給賞。 

 



財產來源不明 



財產來源不明 

 廉政公署在第一次約談黃文彬警司時，要
求其說明在澳門賭場存入現金1000萬元之
來源 

 
 公約第20條  不法致富（資產非法增加或財產來源不明） 

在不違背其國家憲法和法律制度基本原則之情況，
各締約國均應考慮採取必要之立法和其他措施，將
故意觸犯之下列行為定為犯罪：不法致富或資產非
法增加，即公職人員之資產顯著增加，而其本人又
無法以其合法收入提出合理解釋。 



財產來源不明-刑事責任 

 刑事責任：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1 

公務員犯下列各款所列罪嫌之一，公務員犯特定

罪嫌，檢察官於偵查中，發現公務員本人及其配

偶、未成年子女自公務員涉嫌犯罪時及其後三年

內，有財產增加與收入顯不相當時，得命本人就

來源可疑之財產提出說明，無正當理由未為說明、

無法提出合理說明或說明不實者，處五年以下有

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不明來源財產額度以下

之罰金： 



刑事責任：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1 
 

 一、第四條至前條之罪。 

 二、刑法第一百二十一條第一項、第一百二十二條第一項至第三項、第一 

     百二十三條至第一百二十五條、第一百二十七條第一項、第一百二十 

     八條至第一百三十條、第一百三十一條第一項、第一百三十二條第一 

     項、第一百三十三條、第二百三十一條第二項、第二百三十一條之一 

     第三項、第二百七十條、第二百九十六條之一第五項之罪。 

 三、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九條之罪。 

 四、懲治走私條例第十條第一項之罪。 

 五、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十五條之罪。 

 六、人口販運防制法第三十六條之罪。 

 七、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十六條之罪。 

 八、藥事法第八十九條之罪。 

 九、包庇他人犯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之罪。 

 十、其他假借職務上之權力、機會或方法所犯之罪。 

 

 



財產來源不明 

 行政責任：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第12條第2項 

有申報義務之人其前後年度申報之財產經比對後，增加總
額逾其本人、配偶、未成年子女全年薪資所得總額一倍以
上者，受理申報機關（構）應定一個月以上期間通知有申
報義務之人提出說明，無正當理由未為說明、無法提出合
理說明或說明不實者，處新臺幣十五萬元以上三百萬元以
下罰鍰 

 



財產來源不明-案例 

 行政院前秘書長林益世涉嫌向爐渣業者陳啟祥收
賄6,300萬元，依財產來源不明判處2年徒刑。 

 

 前營建署長、桃園縣副縣長葉世文在涉嫌林口A7
合宜住宅案後，將多筆來源不明的金錢，存放在
女性友人名下兩個銀行帳戶，總金額達3,317萬
5,678元，因拒絕說明來源判處3年徒刑外，併科
相當於該筆不明財產金額的罰金3,317萬元。 

 

 財產來源不明罪是否違背不自證己罪原則？ 



司法實踐-101年度金訴字第47號
（林益世） 

 說明可疑財產來源之義務 

     僅要求該公務員單純透露可疑財產係自何人或何處取得。 

     非強令其自證取得財產所由生之原因事實或法律關係。 

 理由（界限：不自證己罪特權）： 

 憲法第16條人民之訴訟權、第8 條正當法律程序原則衍生而出
之防禦權核心領域 

 國內法化之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4條第3 項第7 款明定，
審判被控刑事犯罪時，「不得強迫被告自供或認罪」 



司法實踐- 
公務員財產來源不明罪之說明義務範
圍之圖說 



財產來源不明罪-學說見解-應予刪
除 

違反憲法保障訴訟權之核心-防禦權- 

不自證己罪原則 

 

架空刑事訴訟法第95條告知義務中， 

行使緘默權之權利 

違反比例原則 



財產來源不明-構成要件行為爭議 
 

 
1 持有說 

2 不作為說（通說） 

3 持有暨不作為說 

實益 

2009年以前無財產來源不明罪； 
 
 
2009至2011年有財產來源不明罪， 
為3年以下有期徒刑； 
 
 
2011年加重為5年以下有期徒刑 



洗錢 



洗錢 

 黃文彬警司去澳門賭場洗錢，並常在健身
房接受業者交付賄款 

 公約第23條  犯罪所得之洗錢行為 

明知財產為犯罪所得，為了隱匿或掩飾該財產之
非法來源，或幫助任何參與觸犯前置犯罪者逃避
其行為之法律後果，轉換或轉移該財產 

明知財產為犯罪所得，隱匿或掩飾該財產之真實
性質、來源、所在地、處分、轉移、所有權或有
關權利 

 

 

 



洗錢防制法所保護之法益- 
處罰之必要性 

 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1款：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
掩飾或隱匿因自己重大犯罪所得財物或財產上利益 

 問題： 

   刑法第一百六十五條湮滅刑事證據罪不處罰刑事案 件
被告自己湮滅證據之行為→期待可能性；不罰後行為 

 

 學說見解： 

     一、社會之公共法益並兼具保護國家司法任務 

     二、社會法益說 

 實務見解： 

     妨礙國家對於重大犯罪之追訴及處罰 

 

區別實益：是否過度評價、得否自訴 

 

 

 



洗錢-案例 
 劉泰英於88年間，與當時國家安全局局長將國安秘帳

「奉天專案」經費750萬美金公款，存入國外人頭帳
戶，並換成美金旅行支票，利用不知內情之人，兌換
成新臺幣，再以人頭捐獻方式，充作台灣綜合研究院
財產。經檢察官起訴，涉犯貪污侵占公有財物及洗錢
罪嫌，判處有期徒刑三年，全案定讞。（104.11） 

 瑞士金融市場監督管理局表示，「瑞意銀行」違反反
洗錢規定，在幾年內執行了無數次目的不明的大型交
易，雖然發現明顯可疑的跡象，卻不去釐清這些交易
的背景，未能察覺疑似洗錢的行為，尤其在政界人士
進行規模達數十億美元的可疑交易時，未能善盡監督
責任，批准解散瑞意銀行。 （105.5） 

 

 洗錢應如何預防？ 

 



洗錢-相關法條 
 洗錢防制法第2、11條 

第2條： 

掩飾或隱匿因自己重大犯罪所得財物或財產上利益 

掩飾、收受、搬運、寄藏、故買或牙保他人因重大犯罪所得財物或財產上
利益 

 

第11條1至3項 

有第二條第一款之洗錢行為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百 

萬元以下罰金。（自己洗錢） 

有第二條第二款之洗錢行為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五百 

萬元以下罰金。（他人洗錢） 

收集、提供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供自己或他人實行下列犯罪之一，而恐嚇 

公眾或脅迫政府、外國政府、機構或國際組織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 

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洗錢-相關法條 

 公約第14條  預防洗錢措施 
建立全面性之國內管理及監督制度，以利遏制並監測
各種形式之洗錢；此種制度應著重於訂定驗證客戶身
分，並視情況驗證實際受益人身分、保存紀錄，及報
告可疑交易等規定 
 
 

 洗錢防制法第6、7、8條 
金融機構應訂定防制洗錢注意事項；金融機構對於達
一定金額以上之通貨交易，應確認客戶身分及留存交
易紀錄憑證，並應向法務部調查局申報；對疑似洗錢
交易，應確認客戶身分及留存交易紀錄憑證，並應向
法務部調查局申報 
 
 
 

 



調查局洗錢防制處-國際合作 



艾格蒙聯盟(Egmont Group) 

「金融情報中心」( Financial Intelligence Unit, 

FIU) 

https://www.mjib.gov.tw/userfiles/images/35-%E6%B4%97%E9%8C%A2%E9%98%B2%E5%88%B6%E8%99%95/%E5%9C%8B%E9%9A%9B%E5%90%88%E4%BD%9C/logo-egmont.gif
https://www.mjib.gov.tw/mlpc
https://www.google.com.tw/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ahUKEwjH-dq9wsnNAhWJG5QKHTHFBvgQjRwIBw&url=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Panorama_of_Palais_Egmont_-_cour_-_2043-0269-0.jpg&psig=AFQjCNG-lif3aP3ELJC7jj6-AQyqDJskqA&ust=1467161981042795


APG(The Asia/Pacific Group on Money Laundering , APG) 

「國際防制洗錢金融行動工作組織」（FATF）
之區域性防制洗錢組織「亞太防制洗錢組織」 

https://www.mjib.gov.tw/mlpc


我國洗錢防制法-規制對象： 

 自己或他人因重大犯罪之洗錢行為（刑罰）（第2、3、11
條） 

 

 金融機構之制定規範、審查（一定金額交易及疑似洗錢交
易）及申報義務（行政罰）（第6、7、8條） 

 

 檢察官、法官，偵查中、審判中之禁止處分命令（第9條） 

 

 旅客及隨交通工具服務之人員出入國境之申報義務（行政
罰）（第10條） 

 

 



洗錢防制法第七條及第八條相關法
令、規則及函（釋） 

 

 

 

 

 

 

 

 

金融機構對達一定金額以上通貨交易及疑似洗錢交易申報辦法 
 

農業金融機構對達一定金額以上通貨交易及疑似洗錢交易申報辦法 

銀樓業對達一定金額以上通貨交易及疑似洗錢交易申報辦法 

外幣收兌處設置及管理辦法 



疑似洗錢交易之行為-- 
金融機構對達一定金額以上通貨交易及疑似洗錢交易申報辦法第7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金融機構應確認客戶身分及留存交易紀錄憑證，並
應向法務部調查局為疑似洗錢交易之申報： 

  一、同一帳戶於同一營業日之現金存、提款交易，分別累計達一定金
額以上，且該交易與客戶身分、收入顯不相當，或與其營業性質無關
者。  

 二、同一客戶於同一櫃檯一次辦理多筆現金存、提款交易，分別累計
達一定金額以上，且該交易與客戶身分、收入顯不相當，或與其營業 
性質無關者。 

  三、同一客戶於同一櫃檯一次以現金分多筆匯出、或要求開立票據
（如本行支票、存放同業支票、匯票）、申購可轉讓定期存單、旅行
支票及其他有價證券，其合計金額達一定金額以上，而無法敘明合理 
用途者。 

  四、自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函轉國際防制洗錢組織所公告防制
洗錢與打擊資助恐怖份子有嚴重缺失之國家或地區、及其他未遵循或
未充分遵循國際防制洗錢組織建議之國家或地區匯入之交易款項，與
客戶身分、收入顯不相當，或與其營業性質無關者。  



疑似洗錢交易之行為 

 五、交易最終受益人或交易人為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

會函轉外國    政府所提供之恐怖分子或團體；或國際洗

錢防制組織認定或追查之恐怖組織；或交易資金疑似或有

合理理由懷疑與恐怖活動、恐怖組織 或資助恐怖主義有

關聯者。 

  六、其他符合防制洗錢注意事項所列疑似洗錢表徵之交

易，經金融機構內部程序規定，認定屬異常交易者。 

 金融機構對前項以外之其他經認定有疑似洗錢交易情形者

（含現金及轉帳交易），不論交易金額多寡，應向法務部

調查局為疑似洗錢交易之申報。 

 前二項交易未完成者，金融機構亦應向法務部調查局為疑

似洗錢交易之申報 



聯合國反貪腐公約施行法第7條-要求
符合公約規定 

 《聯合國反貪腐公約》第23條第2項第2款（b）款
規定，至少將本公約所定之各類犯罪定為前置犯
罪； 

 

 對照我國《洗錢防制法》第1條、第3條所稱之
「重大犯罪」，並無法包含我國《貪污治罪條例》
之所有犯罪類型，如第6條之1「財產來源不明罪」
（同樣為《聯合國反貪府公約》所規定之犯罪類
型，且為「強制性要求」） 


